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4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50079204號                

訴願人：余王淑有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營中路166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訴願人因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2月15日投市農字第1050003763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外人余郁男105年1月29日檢送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本縣南投市光復段218地號土地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案經原處分機關派員至現場勘查結果，因現地有興建擋土牆並填土增高至與路面齊高，且現地除領有合法使用執照之農舍外，尚有透水磚路面及包圍該地號外圍之圍牆、前後門設施等妨礙耕作水泥設施致可耕地面積未達整筆土地面積百分之九十，且僅部分面積種植香蕉、木瓜、玉米、豆類等蔬菜水果，其餘大部分面積為種植景觀樹及草皮等庭園造景面貌，核與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辦法第4條及第5條、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審查表第3項及第9項規定不符，爰以105年2月15日投市農字第1050003763號函予以駁回，訴願人不服於同年3月9號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第77條第3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18條之規定者。」分別定有明文。
2、 另按行政法院56年度判字第 218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體的效果，致損害其確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行政法院75年度判字第 362號判例：「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解釋在案。
3、 卷查本件105年2月15日投市農字第1050003763號函所為處分相對人為「余郁男」，並非訴願人，其與受處分人為各別之權利義務主體，是訴願人既非本件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受處分人），尚難認其與本件處分有何法律上利害關係，亦難認其權利或利益因本件處分遭受任何損害，而有何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準此，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即欠缺訴願之權利保護要件，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屬當事人不適格。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3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5年4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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